荣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执法信息公示指南



为便于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及时、准确获取荣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执法信息，推进法治市场监管建设，切实保障行政相对人和社会公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根据《山东省行政执法信息公示办法》等规定，编制本指南。
一、需要公示的行政执法信息
（一）事前公示
1.基本信息
（1）行政执法信息公示指南，用以指导行政相对人或其他社会公众查询行政执法相关信息。
（2）行政执法公示性制度文件，包括相关法律法规以及上级部门或本部门制定并公开发布的与行政执法公示相关的政策文件。
（3）机构概况、机关职能，用以公示本单位的执法机构、执法职责、执法权限等信息。
（4）行政执法依据，用以公示本单位实施行政执法的法律法规等依据。
（5）《荣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人员行政执法人员名录》，用以公示行政执法人员相关信息。
（6）投诉举报和救济渠道。
（7）其他基本信息。
二、事中公示
1.表明执法身份。执法人员开展执法活动时，应当按要求统一着执法服装、佩戴执法标识，出示有效执法证件，向当事人和相关人员表明身份。在政务服务窗口从事行政许可等执法工作的人员，应当通过设置岗位信息公示牌等方式，表明执法身份。
2.依法履行告知义务。执法人员开展执法活动时，应当告知当事人执法事由、执法依据、权利义务、救济渠道等，并做好解释说明工作。
3.公示政务服务信息。政务服务窗口要公示申请材料示范文本、办理进度查询、咨询服务、投诉举报等信息。
4.执法过程中应当向当事人或相关人员公示的其他信息。
（三）事后公示
1.检查、抽查等行政检查结果。
2.实施行政许可、行政处罚、行政强制等行政执法决定。
3.行政执法决定的履行情况。
4.年度行政执法统计报告。
二、公示载体
1.网站
荣成市人民政府网站：http://www.rongcheng.gov.cn/col/col58112/index.html
[bookmark: _GoBack]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网址：https://www.gsxt.gov.cn/index.html
2. 政务微信
  荣成市场监管（微信号rcscjgj）
三、不得公示情形
市场监管部门公示行政执法信息，应当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及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向社会公示。
1.行政执法信息涉及国家秘密的；
2.行政执法信息公开后可能危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的；
3.行政执法信息公开后可能妨碍正常执法活动的；
4.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不予公开的其他情形。
四、行政执法信息公示机构
荣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办公地址：荣成市荷田东路158号
邮政编码：264300
办公时间：工作日08：30-11：30；13：30-17：30
联系电话：0631—7552608
五、监督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本机关提供的与其自身相关的政府信息记录不准确的，可以向本机关提出更正申请，并提供证据材料。本机关将根据申请作出相应处理，并告知申请人。


